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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篇 、 緒 論  

一、緣起 

我國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下簡稱溫管法）於 104

年 7 月 1 日公布施行，奠定了我國推動溫室氣體減緩之法制

基礎，為有效掌握我國溫室氣體排放情形，本署依據溫管法

第十六條於 105 年 1 月 5 日發布「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

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盤查登錄管理辦法）及 105 年 1 月 7

日公告「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以

下簡稱應公告排放源），據以規範特定對象執行溫室氣體排

放量申報作業。  

為確保我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之正確性及

完整性，本署特編撰「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審查作業指

引」，供主管機關及其委託單位於執行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

量審查作業時有所依循，期提升主管機關於溫室氣體排放量

盤查登錄之專知，協助輔導產業鑑別自身溫室氣體減量空間

及風險管理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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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節導讀 
本指引共分為三篇，分別說明如後：  

第壹篇第壹篇第壹篇第壹篇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說明本指引之緣起、架構內容及修訂時機與工作

展望。  

第貳篇第貳篇第貳篇第貳篇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審查作業重點審查作業重點審查作業重點審查作業重點：：：：說明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

排放量盤查登錄書面暨系統審查及現場查核作業之

程序及審查重點，本篇共分為四章，各章節內容簡介

如下：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審查系統之帳號維護作業審查系統之帳號維護作業審查系統之帳號維護作業審查系統之帳號維護作業：：：：說明主管機關進

入審查系統後，應定期或不定期更新之作業

內容，包含帳號密碼之核發及啟用、基本資

料及密碼之維護與變更。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章章章章  轄內應盤查登錄名單之維護作轄內應盤查登錄名單之維護作轄內應盤查登錄名單之維護作轄內應盤查登錄名單之維護作業業業業：：：：說明主管

機關維護轄內應盤查登錄對象之作業流程及

作業重點。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主管機關執行主管機關執行主管機關執行主管機關執行書面暨書面暨書面暨書面暨系統審查作業系統審查作業系統審查作業系統審查作業：：：：說明主

管機關於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書面暨系

統審查作業之原則，確認盤查登錄對象符合

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溫室氣體排放量現場查核作業溫室氣體排放量現場查核作業溫室氣體排放量現場查核作業溫室氣體排放量現場查核作業：：：：說明主管機

關於執行溫室氣體現場查核作業之流程及審

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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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參參參參篇篇篇篇  溫室氣體排放量申報溫室氣體排放量申報溫室氣體排放量申報溫室氣體排放量申報審查審查審查審查系統操作系統操作系統操作系統操作：：：：配合系統作業畫

面，說明主管機關系統操作維護程序與主管機關執行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之系統審查操作方式，本篇

分為三章，各章內容簡介如下：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審查系統審查系統審查系統審查系統帳號帳號帳號帳號維護維護維護維護之系統操作說明之系統操作說明之系統操作說明之系統操作說明。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轄內應盤查登錄名單轄內應盤查登錄名單轄內應盤查登錄名單轄內應盤查登錄名單維護作維護作維護作維護作業之系統操作說業之系統操作說業之系統操作說業之系統操作說

明明明明。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章章章章  溫室氣體排放量溫室氣體排放量溫室氣體排放量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書面暨系統資料盤查登錄書面暨系統資料盤查登錄書面暨系統資料盤查登錄書面暨系統資料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之之之之系統操作說明系統操作說明系統操作說明系統操作說明。 

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說明本指引編製過程所引用之參考資訊。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  溫室氣體盤查登錄溫室氣體盤查登錄溫室氣體盤查登錄溫室氣體盤查登錄書面暨書面暨書面暨書面暨系統審查作業表單系統審查作業表單系統審查作業表單系統審查作業表單：：：：提供主

管機關溫室氣體排放量書面暨系統審查作業參考之

作業表單。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二二二二  溫室溫室溫室溫室氣體盤查登錄現場查核作業表單盤查登錄現場查核作業表單盤查登錄現場查核作業表單盤查登錄現場查核作業表單：：：：提供主管機關

溫室氣體排放量現場查核作業參考之表單。  

 

本指引針對附錄所載資訊，將配合最新資訊的即時更新

結果，將最新版次公布於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之資訊下載

區（網址：http： //ghgregistry.epa.gov.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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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現階段我國依法須進行溫室氣體盤查登錄之排放源，其

盤查資料皆須經取得本署許可之查驗機構進行查證，為掌握

第三者查證作業之完備性及排放源申報資料之正確性，係為

推動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之審查之主要

目的。  

本指引針對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之

審查作業程序進行細部規定，以建立一致性標準與審查原則，

未來若有相關法案修正等因素，本指引內容若有需增修處，

亦將配合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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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篇 、 主 管 機 關審 查 作 業 重 點  

主管機關（此處所謂主管機關係指地方環保局，以下簡

稱環保局）於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制度中係扮演協助本

署掌握第一線資訊之要角，有鑑於排放源執行溫室氣體盤查

登錄係依據「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管理辦法）及公告「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

排放源」之規範，故環保局於審查作業進行前，應詳閱本署

編撰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指引」（以下簡稱盤

查登錄指引），了解排放源應符合之規範，期使環保局在執

行相關作業時能夠更加明確及精準。盤查登錄指引可於國家

溫室氣體登錄平台（以下簡稱國家登錄平台）資訊下載區下

載。環保局職權如下：  

1. 審查帳號維護作業  

2. 掌握轄區內應盤查登錄之排放源  

3. 線上系統審查作業  

4. 現場查核作業  

前述審查帳號維護及審查作業，原則上採取線上作業，

倘環保局因其他考量有發文之需求，則由環保局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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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將針對環保局各項權責作業之內容、程序及應注意事項

進行說明。相關系統操作請參考第參篇。  

第一章、審查系統之帳號維護作業  

環保局須於進行查核作業前完成審查系統之帳號維護。

以下針對審查系統之帳號維護作業進行說明：  

一、帳號核發與啟用  

本署於 102 年因應溫室氣體排放量申報制度之推動，已

提供各環保局一組帳號密碼，作為登錄審查系統之依據。倘

環保局因承辦人員離職、業務交接等其他因素，致遺失帳號

密碼者，請洽本署進行查詢作業。  

二、帳號資料維護及密碼變更：  

環保局於帳號啟用後可因應自身需求，如：承辦人員更

換或年度委辦單位異動等狀況，進行帳號資料維護及密碼變

更等作業。環保局應即時進行帳號資料的維護，以利本署後

續相關事項之聯繫。相關操作方式請參考第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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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轄內應盤查登錄名單之維護作業  

基於管制需求，環保局應依權責更新及掌握轄區內應盤

查登錄對象，以協助本署掌握最新資訊。以下針對名單維護

之目的、作業流程及要點進行說明。  

一、維護盤查登錄名單之目的與頻率  

維護名單之目的係為讓環保局瞭解轄內應盤查登錄對

象，除協助本署掌握更完整對象外，期望更精確掌握我國排

放源之溫室氣體排放情況。  

延續過去溫室氣體排放量申報制度，環保局皆已於系統

建立應盤查登錄名單，為維持名單的正確性，環保局應持續

進行清查作業，並將清查結果即時登載於國家登錄平台名單

維護系統中，使本署可即時掌握正確資訊。  

二、名單維護作業流程及應注意事項  

為提升環保局名單維護作業之效率，本署建立名單維護

作業流程供環保局參考。環保局應優先掌握轄內所有排放源，

先以行業製程別判斷是否屬本署納管對象，其次再依排放源

前一年度化石燃料燃燒產生之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判別是

否屬本署納管對象，如圖 2-1。詳細步驟及建議做法如後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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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取得相關燃料使用量資訊  

可由固定污染源申報資訊或空污費申報資訊等取得轄

區內排放源年度燃料使用量資訊等，建議取得資訊欄位包含

管制編號、排放源名稱、各燃料之年用量、燃料單位、行業

別代碼等，詳細可參考表 2-1。  

範例說明【以第一批為例】 

假設欲清查 105 年應盤查登錄名單（意即該對象 105 年有盤查登錄義務，並應於 106 年 8 月底前完成盤查登錄作業），主管機
關應取得轄內排放源 104 年燃料使用量資訊以進行名單確

認作業。  

表表表表 2-1、、、、建議建議建議建議主管機關索取排放量資訊欄位主管機關索取排放量資訊欄位主管機關索取排放量資訊欄位主管機關索取排放量資訊欄位 年度 

事 業 名 稱 

管 制 編 號 

製 程 代 碼 

製 程 名 稱 

類別 

物 料 代 碼 

物料 名稱 

年申報量 

單位 

行 業 別 

104年 

鋼鐵業 

AOOOOOOO 240008 

電弧爐煉鋼程序 

原料 
170029 

石油焦 

100 
公噸 

2411 鋼鐵業 

(二) 依行業別代碼初步篩選  

本署表列公告第一批排放源之特定業別行業別代碼，如

表 2-2，符合表列之行業別代碼，則初步判定為本署規範之

第一批公告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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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第一批第一批第一批第一批特定行業別代碼特定行業別代碼特定行業別代碼特定行業別代碼 行業別  業別代碼  行業別  業別代碼  發電業  3510 水泥業  2331 鋼鐵業  241 半導體業  2611 石油煉製業  1700 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業  

2641 

(三) 依製程別進行判斷  

符合前述對象者，環保局應進一步檢視其製程別是否符

合本署公告第一批排放源之附表，此外，針對製程判斷之釋

疑可參考本署公告之答客問。  

(四) 依燃料使用量進行判斷  

非屬前述對象者，環保局應檢視其前一年全場（廠）化

石燃料燃燒之直接排放溫室氣體年排放量是否達 2.5 萬公噸

CO2e，倘達 2.5 萬公噸 CO2e 則屬本署公告應盤查登錄之排

放源。環保局應注意所取得之排放源原物料使用量之歸類，

避免將產品項目納入門檻值判斷中。  範例說明  假設某廠 104 年之全場（廠）化石燃料燃燒之直接排放溫室氣體年排放量達 2.5 萬公噸 CO2e，即表示該廠 105 年有盤查登錄義務，並應於 106 年 8 月底前完成盤查登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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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環保局應定期掌握轄內新設、製程變更或關廠之排放源，

並依據下述原則判別是否為納管對象。  

倘轄區內出現前述對象皆應優先以行業製程別判斷；若

非屬本署規範之行業製程別者，則依據以下判斷原則進

行檢視。  

1. 針對新設排放源（原先不存在，為新建造之工廠或

排放單元）:由於新設排放源並未有實際排放資訊，

於初次判別計算全廠（場）化石燃料燃燒直接溫室

氣體排放量是否達 2.5 萬公噸 CO2e 門檻時，應以最

大設計操作量為依據。倘達門檻值，則應自取得操

作許可證後即刻進行盤查登錄。然新設排放源首年

盤查登錄之排放量可能非完整年度，故該新設排放

源於判別後續年度是否有盤查登錄義務應以前一年

度之化石燃料燃燒排放量按比例估算出全年度化石

燃料燃燒之排放量為判斷依據。  

2. 針對既存排放源內某製程進行變更：製程進行變更

後，過去資料已無法代表變更後製程之排放情形，

故該製程仍應以最大設計操作量為依據計算全廠

（場）化石燃料燃燒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惟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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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判斷時應以既存排放源之實際化石燃料排放量

加上變更製程之推估化石燃料排放量為判斷依據。  範例說明【新設廠判斷】（新建造之工廠）  轄區內若有新設廠（新建之工廠）設立，主管機關應依步驟 (二 )至步驟(四)進行判斷，惟步驟(四)中所提應檢視其「前一年」全場（廠）化石燃料燃燒之直接排放溫室氣體年排放量是否達 2.5 萬公噸 CO2e，則改以新設廠之「最大設計操作量」為依據。倘新設廠試算結果達 2.5萬公噸 CO2e 者，則自取得操作許可證之年度即有盤查登錄義務。（假設自 105 年 7 月取得操作許可證，則 105 年即有盤查登錄義務，並應於 106 年 8 月底完成盤查登錄作業）  又延續前述說明，倘新設排放源係因全廠(場 )化石燃料燃燒之直接排放溫室氣體年排放量達 2.5 萬公噸 CO2e，則在判斷接續年度是否有盤查登錄義務應遵守以下規定：依「第一批應盤查登錄之排放源」附表之計算說明，各行業別排放源應以前一年度全廠(場)化石燃料燃燒之實際排放情形判別後續年度是否有盤查登錄義務。以上述範例說明，排放源於 105 年 7 月取得操作許可證且正式運轉，並於 106 年 8 月底完成其盤查登錄作業，但其 106 年 8 月所執行之盤查登錄作業並非完整年度之盤查資料，僅包含 105 年 7 月至 12 月共計 6 個月。故排放源在判斷下一年度是否有達盤查登錄門檻，應以 105 年 7 月至 12 月排放量按比例估算出 105 年全年度之排放量，據此作為門檻判斷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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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說明【既存排放源製程變更判斷】  轄區內若有既存排放源進行製程變更，倘該既存排放源本就是依法盤查登錄者，則應持續進行盤查登錄作業，惟新增 /變更製程於試車時的排放量應納入盤查登錄作業中。  若既存排放源本非屬依法盤查登錄者，主管機關應針對變更製程依步驟 (二 )至步驟 (四 )進行判斷，惟步驟(四)之判斷方式應採用變更後之「最大設計操作量」為計算依據，並加上原廠房前一年度全廠（場）化石燃料燃燒產生之直接溫室氣體排放，若兩者相加後大於 2.5 萬公噸
CO2e，應自新增 /變更製程取得操作許可證後即刻申報。  範例說明【停工關廠之判斷】  轄區內若有應盤查登錄之排放源停工或關廠，經主管機關確認確實關廠或撤除管編且確實無排放情況，則自關廠或撤除管制編號的次年即無盤查登錄義務。（例如：A 廠於 105 年 3 月 21 日關廠且確實無排放情況，故 A 廠 106 年無盤查登錄義務(即 107 年 8 月底毋須完成盤查登錄)；但 A 廠應於其關廠前完成 104 年之盤查登錄作業。）  

(六) 完成名單清查作業後，應將確認之對象鍵入國家登錄平

台之盤查登錄名單中，詳細操作流程請參考第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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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1、名單維護作業流、名單維護作業流、名單維護作業流、名單維護作業流程程程程 

流程取得轄區內固定污染源申報資訊

化石燃料燃燒直接排放年排放量達於2.5萬公噸CO2e

依行業代碼篩選符合特定之行業別代碼
非應盤查登錄對象

符合該行業之製程是否 是否是否

取得轄區內新設或製程變更之排放源資訊

屬應盤查登錄對象鍵入系統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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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主管機關執行書面暨系統審查作業  

為維持排放源登錄資料之正確性，環保局應於登錄期限

截止後一個月內完成初次書面暨系統審查作業，以利本署掌

握盤查登錄現況。本章節將針對書面暨系統審查重點進行說

明：  

一、書面暨系統審查作業流程  

書面暨系統審查作業，主要係依據排放源上傳之盤查報

告書、排放量清冊、查證聲明書等資訊核對與系統登錄資料

之一致性，並將審查結果登載於系統上，並直接由網路傳輸

方式通知排放源及本署。  

國家登錄平台將以主管機關所建立之盤查登錄名單為

勾稽基礎，於盤查登錄期限截止後，系統將自動檢核轄內未

完成登錄之名單，並自動發信通知各環保局，環保局應依職

權要求轄內排放源完成盤查登錄作業。以下針對書面暨系統

審查作業流程說明如下或參考圖 2-2。  

(一) 確認排放源於期限內完成盤查登錄作業  

按本署規範，完成盤查登錄係指將盤查資料登錄於國家

登錄平台且完成系統登錄資料確認，另查驗機構亦須完成排

放源線上登錄資料的確認。倘排放源尚未完成盤查登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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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應開立補件，要求排放源儘速完成盤查登錄作業。

開立補件之系統操作請參考第參篇。  

(二) 確認查驗機構為取得本署許可之查驗機構  

環保局應確認排放源選擇之查驗機構為取得本署許可

之合格查驗機構，並具有相關作業資格。取得本署許可之查

驗機構及其作業資格可於國家登錄平台查驗管理區查詢。若

由未取得本署許可之查驗機構執行查證作業，主管機關應開

立補件，並要求排放源進行說明。  

(三) 確認溫室氣體盤查資料完整登錄  

環保局應確認排放源登載之盤查資訊與排放量清冊及

查證聲明書一致。盤查資料審查重點如后說明。  

(四) 相關資料上傳正確及完整：  

環保局應檢視排放源上傳排放量清冊、盤查報告書、查

證聲明書及查證總結報告書之正確性及完整性。  

前述步驟三及步驟四可一併完成，倘有需要排放源進行

修正之處，可一同於第四步驟結束後要求排放源一同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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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系統審查作業流程系統審查作業流程系統審查作業流程系統審查作業流程 

二、書面暨系統審查重點  

為使排放源登錄資料完整且正確，環保局應檢視排放源

登錄資訊是否符合盤查登錄管理辦法及盤查登錄作業指引

等規範。為維持環保局審查作業品質的一致性，本署針對登

錄內容建立一般性及特定業別之審查重點，詳細說明如后。

為便利環保局進行審查作業，另提供審查作業表單如附錄

一。  

流程 進入盤查審查系統
查驗機構為本署認可之查驗機構
排放源於期限內完成盤查登錄是是

排放源

盤查完整登錄及檔案上傳正確審查通過

環保局進行盤查登錄作業 查驗機構完成盤查登錄確認 完成線上資料確認 否要求補件 否否要求補件要求補件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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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般性審查重點：包含完整性、一致性及合理性審查。

環保局執行系統審查作業時，可依下列審查重點逐一檢

視排放源登錄資訊與盤查報告書、排放量清冊及查證聲

明書之符合度。  

1. 完整性審查：係指確認排放源登錄之內容已依系統

所定格式完整填報。環保局針對完整性須注意以下

項目。  

排放源排放源排放源排放源鑑別及活動數據鑑別及活動數據鑑別及活動數據鑑別及活動數據  

(1) 倘製程代碼填報為 000999 其他未分類製程時，應

完整填報其製程名稱。  

(2) 倘設備代碼填報為 9999 其他未歸類設施時，應完

整填報其設備名稱。  

(3) 原燃物料名稱選用「其他」時，應進一步完整填

報原燃物料名稱。  

不確定性量化分析不確定性量化分析不確定性量化分析不確定性量化分析  

(4) 應完整填報活動數據及排放係數的不確定性信賴

區間之上下限；倘無法填寫則應於備註欄說明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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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致性審查：確認排放源登錄之資訊已依法規或盤

查登錄指引規定填報。另其系統填報資訊應與盤查

報告書及排放量清冊一致。  

排放源資料排放源資料排放源資料排放源資料  

(1) 門檻值應依本署規範設定，其中顯著性門檻為 3 

%、實質性門檻為 5 %、排除門檻為 0.5 %。  

上傳檔案上傳檔案上傳檔案上傳檔案  

(2) 應確認查證聲明書登載之排放量顯示至小數點後

第 3 位。  

組織邊界調查組織邊界調查組織邊界調查組織邊界調查  

(3) 組織邊界應依本署規範設定應為營運控制權法。  

排放源鑑別及活動數據排放源鑑別及活動數據排放源鑑別及活動數據排放源鑑別及活動數據  

(4) 製程編號為「M」開頭時，所對應之製程編號及

名稱應與固定源許可證核發內容相同。  

(5) 設備編號為「E」開頭時，所對應之設備編號及

名稱應與固定源許可證核發內容相同。  

(6) 活動數據引用單據來源應與盤查報告書及排放量

清冊填寫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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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表列產業於盤查作業中共通性之排放源，如表 2-3

所示。主管機關可參照下列排放源檢視各廠盤查

狀況，然因各廠實際排放狀況不同，下表僅作參

考，並非排放源必要填報之排放源。  

表表表表 2-3、一般產業共通性溫室氣體排放源彙整、一般產業共通性溫室氣體排放源彙整、一般產業共通性溫室氣體排放源彙整、一般產業共通性溫室氣體排放源彙整 範疇別 排放型式 對應活動/設施種類 備註 

範 疇 一 

固定 

� 緊急發電機/消防泵浦/UPS 系統 

� 廚房爐具(液化石油氣) 

- 製程 

� 焊接作業(二氧化碳) 

� 切割作業/維修保養程序(乙炔) 

- 移動 

� 公務車(車用汽油、酒精汽油、柴油) 

� 作業機具(柴油、生質柴油) 

� 生質燃料產生之 CO2排放量應另外表列1。 逸散 � 化糞池(甲烷) � 冷媒種類若已於蒙
                         
1
 因應能源局修訂車用柴油政策，中油公司即日起加油站車用柴油存油將逐步換儲為不含酯類；另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之柴油產品訊息，自 103 年 5 月 6 日起，其超級柴油中不添加生質柴油。為使排放源進行溫室氣體盤查作業有所依據，故超級柴油購買日期為 103 年 5 月 6日（含）後之超級柴油視為無添加生質柴油；103 年 5 月 6 日以前所購買之超級柴油，則應按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規範，其生質燃料產生之
CO2 應另外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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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別 排放型式 對應活動/設施種類 備註 

� 冷氣機/冰水機/冰箱
(冷媒) 

� 消防設施(二氧化碳) 

� 高壓電器開關絕緣設備(六氟化硫) 

特婁議定書規範之物質則不納入盤查項目中。 範 疇 二 

� 外購電力 

� 外購蒸汽 - 

定量盤查定量盤查定量盤查定量盤查  

(8) 係數來源應與盤查報告書及排放量清冊填寫一

致。  

(9) 倘外購電力之排放係數來源為能源局公告者，其

排放係數類型應選擇「預設」。即便能源局尚未

公告該年度電力係數皆應選擇「預設」係數，待

能源局公告該年度電力係數後系統將自動轉換。  

(10)登錄認購綠電之排放係數應選擇「預設」，仍採

用能源公告係數。  

3. 合理性審查：確認排放源登錄內容有無衝突處。  

上傳資料上傳資料上傳資料上傳資料  

(1) 排放量清冊、盤查報告書、查證總結報告書以及

查證聲明書內單一管制編號所載明之排放量總和

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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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源鑑別及活動數據排放源鑑別及活動數據排放源鑑別及活動數據排放源鑑別及活動數據  

(2) 自行訂定之製程編號及設備編號，應確認無重複

之情形。  

(二) 特定業別審查重點：考量各業別排放特性不盡相同，故

本署針對特定業別之排放源進行彙整，以供參考，然因

各廠實際排放情況不同，故環保局應自行斟酌考量。  

表表表表 2-4、特定業別之、特定業別之、特定業別之、特定業別之排放源彙整排放源彙整排放源彙整排放源彙整 行業別 其他審查要點 發電業 1.確認製程排放源如排煙脫硫設備可能會產生 CO2； 

2.確認開關場氣體絕緣開關(GIS)逸散之 SF6； 

3.需注意電廠之外售電力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不得於範疇一排放量中扣除。 鋼鐵業 1.確認生產過程中投入之副料，如：增碳劑、合金鐵、矽錳鐵等。 石油煉油業 1.確認廠內加熱爐爐管除焦之作業(CO2)； 

2.確認廠內觸媒再生、氫氣純化等產生溫室氣體之製程產生之溫室氣體(CO2)； 

3.確認廠內天然氣管線、壓縮機或閥件的逸漏(CH4、燃料氣、廢氣)。 水泥業 1.需注意其研磨水泥之電力應納入全廠之外購電力的使用量，不能將其扣除； 

2.高壓配電盤開關逸散之 SF6。 半導體業 1.製程機台過多可合併登錄，相同溫室氣體種類可填寫至同一筆資訊，但必須於備註欄說明涵蓋的製程及設備； 

2.中央供應系統氣體管路或鋼瓶換裝時 purge 管路之逸散排放(SF6、NF3、N2O、CO2)； 

3.應注意半導體製程之排放係數，該係數可參考世界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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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 其他審查要點 導體委員會提供之係數，抑或是使用自廠排放係數。 

4.歲修或緊急排放之溫室氣體。 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業 

1.製程機台過多可合併登錄，相同溫室氣體種類可填寫至同一筆資訊，但必須於備註欄說明涵蓋的製程及設備； 

2.中央供應系統氣體管路或鋼瓶換裝時 purge 管路之逸散排放(SF6、NF3、N2O、CO2)； 

3.應注意光電製程之排放係數，該係數可參考世界半導體協會提供之係數，抑或是使用自廠排放係數。 

4.歲修或緊急排放之溫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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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溫室氣體排放量現場查核作業  

環保局執行現場查核之目的，係為加強審查盤查登錄數

據之正確性；此外，亦可協助本署掌握查驗機構查核之確實

度。  

一、現場查核作業流程及查核重點  

為提升環保局現場查核作業之效率，本署建立現場查核

作業流程（圖 2-3），詳細說明如後：  

(一) 確認抽查對象  

抽查對象之原則及方式由環保局自行決定，建議環保局

可依照系統查核結果、排放量多寡及過去被抽查次數等為參

考依據。環保局至少應完成轄內八成排放源之現場查核作業，

倘本署有另外要求則依本署規範進行。  

(二) 告知排放源  

環保局應事先告知排放源，並請排放源依管理辦法第六

條備妥相關資料，以供現場查核使用。  

(三) 進行現場查核  

環保局於現場查核，應著重於排放源引用數據與其單據

來源的一致性，以抽查電力使用量為例，倘排放源之電力使

用量取自於台電電費單，故應檢視排放源各月份之台電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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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並確認電費單加總數據與排放源登錄之數據一致；另抽

查排放設施之排放量累計應達全廠（場）排放量之八成以確

保資料之正確性，若環保局有其他考量因素，欲抽查其他排

放設施，則依環保局要求辦理。本署建立現場查核作業表單

供環保局參考，詳細請參考附錄二。  

(四) 查核結果說明  

環保局應向排放源說明查核發現，排放源得針對查核發

現進行說明。環保局於離開查核現場後，應將查核發現、排

放源現場說明內容及查核意見載明於查核表單，倘查核時發

現明顯有誤之處，應立即函知本署並檢附查核表單，已交於

本署接續釐清問題及責任歸屬並依法處理。  

(五) 要求排放源依本署裁示進行盤查錄作業之補正。  

必要時，本署將要求排放源進行相關盤查登錄補正作業，

並由環保局追蹤補正情形，載明於查核表單，並函知本署，

以示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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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3、主管機關現場查核作業流程、主管機關現場查核作業流程、主管機關現場查核作業流程、主管機關現場查核作業流程 

流程決定抽查對象
具不符合事項 是

環保署 排放源環保局告知排放源進行現場查核 排放源進行說明備妥相關資料
撰寫查核意見/排放源說明否查核意見及排放源說明函知本署釐清問題及責任歸屬需進行補正作業 完成補正環保局持續追蹤補正進度紀錄補正結果說明結案 函知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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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參 篇、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盤 查 登 錄 審 查 系 統
操 作 說 明  

本署已於 96 年度正式啟用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以下

簡稱國家登錄平台）。因應「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

法」本署特於國家登錄平台之下設置「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

登錄專區」（以下簡稱盤查登錄專區），作為適用對象登錄之

指定平台；並於盤查登錄專區設置審查作業區，作為主管機

關審查盤查登錄作業之指定平台。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專區建置於國家登錄平台之下，

其中盤查登錄專區之架構包含：  

� 試算系統：主要係提供排放源檢視其排放量是否達

應盤查登錄之門檻；主管機關亦可使用此系統判別

排放源是否屬應盤查登錄對象。  

� 盤查登錄系統：提供排放源進行盤查登錄作業。  

� 盤查登錄審查系統：提供主管機關維護應盤查登錄

對象名單及審核盤查登錄之相關作業。  

試算系統及盤查登錄系統主要使用者為排放源，此部分

已於「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指引」中說明，以下僅

就排放量盤查登錄審查系統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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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盤查登錄審查系統之維護操作說明  

主管機關進行審查作業前須完成以下三項前置作業，以

確保後續審查作業順利進行：  

� 帳號密碼之維護管理：主要以主管機關及其委辦單

位之基本資料維護與密碼更變。  

� 溫室氣體盤查登錄相關資料下載：主管機關可於國

家登錄平台下載本指引、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

作業指引及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答客問等

相關資訊。  

� 盤查登錄名單之維護與管理：主管機關可透過排放

量試算或現場查核作業協助本署確認轄區內應盤查

登錄之對象。  

以下分別針對上述前置作業進行說明。  

一、帳號密碼維護管理  

本署已於 102 年 4 月 1 日函文通知各主管機關專屬之帳

號與密碼，且主管機關皆已完成帳號開通作業，爾後，主管

機關可前往平台進行帳號資料的維護，包含更改密碼、填寫、

修改委辦單位之基本資料等。帳號維護帳號維護帳號維護帳號維護操作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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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❶：於首頁系統登入區，輸入本署提供之帳號密碼，

輸入完畢後點選「登入」。  

 

 

 

 

步驟❷：點選「帳號維護」，即可進入帳號維護頁面。 

 

 

 

 

 

步驟❸：於系統頁面可檢視主管機關填寫之基本資料，

倘有主管機關基本資料需要修改請點選「修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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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❹：依系統頁面修改相關資訊。填寫完畢點選「傳

送」。  

 

 

 

 

 

 

步驟❺：若需修改委辦單位資料，則請點選「點擊此處

來維護委託辦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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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❻：依系統頁面修改相關資訊。本系統提供「新增」

及「刪除」功能，主管機關可依據需求自行選用。填寫完畢

點選「完成」，即回到國家登錄平台首頁。  

 

 

 

 

 

 

此處所填寫之基本資料係本署未來相關資訊提供之聯絡

對象，主管機關須透過上述步驟定期進行帳號資料之維護，

以確保資料之正確性。

主管機關於帳號開通後，可自行選擇是否需進行密碼變密碼變密碼變密碼變

更更更更作業，系統操作步驟說明如后：  

步驟❶：輸入帳號及密碼，並點選「更改密碼」。  

 

 

 

 

步驟❷：依據系統提示填寫相關資訊，其中「*」為必

填資訊，填寫完成後點選「確定」，即完成密碼更變作業。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審查作業指引 

 4-6

 

 

 

 

 

倘遺忘審查帳號之密碼，主管機關可於線上申請密碼重

新寄發，系統將密碼寄發至聯絡人之信箱。忘記密碼忘記密碼忘記密碼忘記密碼系統申

請步驟說明如后：  

步驟❶：點選「忘記密碼」。  

 

 

 

 

 

步驟❷：依據系統提示填寫相關資訊，其中「*」為必

填資訊，填寫完成後點選「確定」，系統將自動將密碼郵寄

至聯絡人的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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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溫室氣體盤查相關資料下載  

主管機關於執行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審查作業前，

可於國家登錄平台下載盤查登錄相關參考資訊與工具，其內

容包括：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答客問、溫室氣體排

放量盤查登錄作業指引等相關檔案，資訊下載資訊下載資訊下載資訊下載系統操作步驟

說明如后：  

步驟❶：點選首頁上方「資訊下載」，依據主管機關之

需求點選不同的分類。  

 

 

 

 

步驟❷：點選「檔案下載」，即可完整下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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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盤查登錄名單之維護與管理：  

主管機關須依據公告「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

放源」進行轄區內應盤查登錄名單之確認。本平台提供主管

機關於系統建立其轄區內之應盤查登錄名單，並提供維護名

單之功能。維護應申報名單之步驟說明如后。  

步驟❶：主管機關登入盤查登錄系統，並點選左方「溫

室氣體排放量申報暨盤查登錄」。  

 

 

 

 

 

步驟❷：點選右方「溫室氣體排放量審查作業」，即可

進入審查首頁。  

 

 

 注意事項 

»  進入審查頁面後，系統會顯示應盤查登錄名單、季審查、年審查及盤查審查的選項。其中，季審查及年審查作業配合盤查登錄管理辦法施行，審查功能已關閉，目前僅提供檢視功能。 

� 應盤查登錄名單：主管機關應於此處維護轄區內應盤查登錄名單。 

� 盤查審查：可於各批次盤查登錄期限截止後進行相關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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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❸：點選「盤查登錄名單」，即可進入檢視各年度

應盤查登錄對象之名單。  

 

 

 

 

 

 

 

步驟❹：於該頁面點選欲查看之「年度」，即可進入維

護該年度應盤查登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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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經主管機關清查後發現有遺漏之應盤查登錄對象，

主管機關可於系統上直接新增應盤查登錄之廠家資訊。新增新增新增新增

應應應應盤查登錄盤查登錄盤查登錄盤查登錄名單名單名單名單步驟如下：  

步驟❶：點選上方「新增」功能鍵。  

 

 

 

 

步驟❷：填寫新增事業之「管制編號」、「事業名稱」、

「類別」以及「新增原因」。  

步驟❸：填寫完畢點選「傳送」即可完成新增。  

注意事項 

»  目前主管機關於系統內皆已建立 102年至 104年之名單，主管機關可透過上方「新增」功能鍵，將前一年盤查登錄名單複製到下一年度（如圖示 a）。 

»  此外，主管機關亦可利用「轉 excel」的功能，下載任一年度的盤查登錄名單或刪除名單（如圖示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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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主管機關於清查後發現排放源不屬公告排放源所規範

之對象，主管機關可於系統上直接刪除該排放源之資訊，進

行申報名單之維護。刪除刪除刪除刪除盤查登錄盤查登錄盤查登錄盤查登錄名單名單名單名單步驟如下：  

步驟❶：點選欲刪除之事業其前方「刪除」功能鍵。  

 

 

 

 

步驟❷：勾選該事業刪除之原因，若刪除原因為其他，

則須多加說明原因。  

步驟❸：填寫完畢點選「傳送」即可完成刪除作業。  

提示重點 

»  管制編號：主管機關鍵入該事業單位之管制編號，系統將協助檢視該管制編號是否有重覆。 

»  事業名稱：務必輸入與該管制編號一致之事業名稱。 

»  類別：勾選納管原因。 

»  新增原因：此為必填項目，以利本署了解新增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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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轄區內排放源並未有擴廠之情況，抑或是轄區內並無

新增之排放源，各年度盤查登錄名單變動不大，故本系統提

供盤查登錄名單維護之便利方式，主管機關可利用新增年度

注意事項 

»  於各年度盤查登錄名單之頁面，可總覽轄區內應盤查登錄對象的登錄進度（圖示 a）。各符號代表意義如下： 

� 「-」未申報 

� 「0」有申報但目前未確認上傳 

� 「1」有申報有確認上傳 

� 「x」未有帳號 

»  另系統亦提供「修改」之功能鍵，倘事業單位基本資訊需要修改時，直接點選「修改」即可進入修改相關資料（圖示 b）。 

 

 

 

 注意事項 

»  於各年度盤查登錄名單之頁面，主管機關除可總覽應盤查登錄對象之登錄進度，系統亦會協助將自願性盤查登錄對象的進度一併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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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查登錄名單，完成下一年度盤查登錄名單的維護。新增年新增年新增年新增年

度度度度盤查登錄盤查登錄盤查登錄盤查登錄名單名單名單名單操作步驟如下：步驟❶：進入應盤查登錄名

單，點選「新增」功能鍵。  

 

 

 

 

 

步驟❷：輸入欲維護之年度，點選「傳送」後資料即完

成複製。爾後主管機關仍可使用新增新增新增新增及刪除刪除刪除刪除之功能鍵維護該

年度轄區內應盤查登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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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審查操作說明  

依公告「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規定，排放源應於每年 8 月底前完成前一年度之盤查登錄作

業。主管機關應於排放源完成盤查登錄作業後進行審查作業，

本署建議之盤查審查應於登錄期限截止後一個月內完成初次

審查作業。  

主管機關應於排放源完成盤查登錄後開始進行審查作業。

盤查審查需針對組織邊界設定、排放源鑑別/活動數據、定量

盤查、數據品質及查驗單位等進行確認。系統操作步驟說明

如后：  

步驟❶：首先點選「盤查審查」就可直接進入盤查審查

查詢頁面。  

步驟❷：輸入查詢條件，輸入完畢點選「傳送」，系統

即會展現篩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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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❸：於系統頁面上可總覽符合主管機關篩選條件之

對象，主管機關可點選任何排放源後方的「審查」功能鍵，

進入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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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❹：初次進行審查作業，主管機關可按重點說明之

步驟，下載排放源盤查相關資料，進行審查作業，並可同步

點選「新增」，新增填寫審查意見。  

 

 

 

 

 

 

注意事項 

»  於此頁面，可總覽排放源登錄之狀況，如排放源及查驗機構是否已完成登錄確認、所屬查驗機構等資訊(圖示 a)。 

»  點選「查看」可檢視其盤查資料及其上傳之相關檔案(圖示 b)。 

� 盤查資料係為該排放源之排放量清冊，包含排放源基本資料、定性、定量、數據品質、不確定性等，系統將其匯整為一份盤查表單。 

� 上傳檔案則包含盤排放量清冊、盤查報告書、查證聲明書及查證總結報告書。 

»  點選「查詢」可返回盤查審查的查詢頁面(圖示 c)。 

OOOO股份股份股份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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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❺：主管機關須針對組織邊界、定性、定量及其他

項目填寫審查意見，待審查結束後可於頁面中勾選審查結果。

填寫完畢則點選「傳送」即完成盤查審查作業。（盤查審查

之原則請參考第貳篇）  

 

 

 

 

 

 

 

步驟❻：審查結果傳送後，系統會自動回到該筆審查頁

面，該筆審查資料將無法再做修正，直到排放源完成補件後，

方可進行修改。  

至此主管機關第一次盤查審查作業已完成，倘未來排放

源完成補件後即可進行第二次盤查審查作業。步驟如后說

明。  

注意事項 

»  主管機關完成盤查審查的同時，系統將自動發信通知排放源其審查結果。 

»  當主管機關審查結果為補件時，系統會在完成審查的同時將排放源修改資料的權限打開，以便排放源進行補正作業。 

OOOO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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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❼：進入排放源的審查頁面，點選「新增」。並依

前述❸~❺步驟重複填寫相關資訊。  

 

 

 

 

 

 

 

 

 

 

OOOO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附錄 X- 

 

附 錄 一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登 錄 系 統 審 查 作 業 表 單  溫室氣體盤查登錄系統審查作業表單溫室氣體盤查登錄系統審查作業表單溫室氣體盤查登錄系統審查作業表單溫室氣體盤查登錄系統審查作業表單 管制編號  排放源名稱  盤查年度 民國________年 審查人員姓名  審查日期 民國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複審人員姓名  複審日期 民國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一一一一、、、、完整性審查完整性審查完整性審查完整性審查 項次 審查重點 
審查結果 通過 補件 審查說明 備註 

1. 製程編號及名稱無空缺。 審查提示：倘製程代碼填報為 000999其他未分類製程時，應完整填報其製程名稱。 

□ □ 

  

2. 設備編號及名稱無空缺。 審查提示：倘設備代碼填報為 9999其他未歸類設施 □ □ 
  



時，應完整填報其設備名稱。 

3. 原燃物料或產品之完整度。 審查提示：原燃物料名稱選用「其他」時，應進一步完整填報原燃物料名稱。 

□ □ 

  

4. 活動數據及排放係數之不確定性上下限完整填寫。 審查提示：倘無法填寫則應於備註欄說明原因。 

□ □ 

  二二二二、、、、一致性審查一致性審查一致性審查一致性審查 項次 審查重點 
審查結果 通過 補件 審查說明 備註 

1. 門檻值是依規定設定，顯著性門檻為 3%、實質性門檻為 5%、排除門檻為 0.5%。 審查提示：涉及排放量占比之加總時，應以單一排放源之排放量占比絕對值進行運算 

□ □ 

  

2. 查證聲明書登載之排放量應顯示至小數點後第 3 位。 
□ □ 

  



審查提示：檢視上傳文件與系統登錄是否一致 

3. 組織邊界設定為營運控制權法。 □ □   

4. 製程編號為「M」開頭時，所對應之製程編號及其名稱應與固定源許可證核發內容相同。 

□ □ 

  

5. 設備編號為「E」開頭時，所對應之設備編號及其名稱應與固定源許可證核發內容相同。 
□ □ 

  

6 外購電力與認購綠電之排放係數來源為能源局公告者，其排放係數類型應選擇「預設」。 審查提示：即便能源局尚未公告該年度電力係數皆應選擇「預設」係數，待能源局公告該年度電力係數後系統將自動轉換。 

□ □ 

  

三三三三、、、、合理性審查合理性審查合理性審查合理性審查 項次 審查重點 
審查結果 通過 補件 審查說明 備註 

1. 排放量清冊、盤查報告書、查證總結報告書 □ □   



以及查證聲明書內單一管制編號所載明之排放量總和應一致。 

2. 自行訂定之製程編號及設備編號，應確認無重複之情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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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登 錄 現 場 查 核 作 業 表 單  查核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查 核 對 象 

基 本 資 料 

排放源名稱  負責人  管制編號  電話  地址  項次 查核重點 
查核結果 通過 補件 審查說明 現 場 查 核 過 程 

1. 

抽查範疇一排放設施之活動數據與其引用單據一致 

排放源 1：           
□ □  排放源 2：           
□ □  排放源 3：           
□ □  排放源 4：              



2. 外購電力之活動數據與其引用單據一致 
□ □  

3. 其他發現事項陳述： 現 場 查 核 結 果 

□有不符合事項，共計      項    

 

□無不符合事項 查核對象意見陳述： 

 查核人員簽名： 查核對象簽名：(如拒絕簽名請敘明) 填表說明： 

1. 審查說明請明確抄錄該排放設施之活動數據使用量，並說明引用單據為何?EX: 燃料煤使用皮帶秤量測之數據，年用量 5,123,456 公噸) 備註：建議抽查排放量應累積達全場之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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